辽教办发[2009]90号
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
省内高等学校：

为大力实施高教强省战略，全面推进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经研究，我厅决定开展2009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工作（以下简称“教改立项”），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与目标

紧密结合辽宁省经济建设和高等教育发展需要，以项目为依托，以质量提升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内涵建设为核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化应用，引导高等学校广大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深入研究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要求，培育一批国家级和省级优秀教学成果。

通过开展教改立项，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教育创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使我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稳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逐步完善，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二、立项原则

1．科学性
项目研究要以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为指导，以教育部及教育厅的有关精神为依据，充分借鉴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数据要客观、准确，方法要先进、科学。

2．实践性

项目研究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研究成果的实践性，突出研究成果的实践价值，边研究、边实践、边总结，既要注重以理论研究成果指导实践，更要注重通过实践检验理论研究成果。

3．应用性

项目研究要以应用为目的，要注意结合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研究成果应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要能够在可能的条件下付诸实施。

4．前瞻性

项目研究既要立足当前，更要考虑长远，要认真分析、预测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使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三、立项条件
省级教改项目在学校教改项目基础上择优立项，同时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符合新时期高等教育理念，理论研究有突破。
（2）具有扎实的教育教学改革基础，实践探索有创新，对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有重要作用。
（3）研究目标明确，研究思路清晰，研究设计方案科学合理，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4）项目主持人原则上应具有高级职称，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能担负实质性的研究工作，项目主持人限申报1项教改项目。
（5）为发挥团队作用，每个项目都应组成年龄、专业、职称结构合理的项目组，项目组一般不超过8人（含项目主持人）。项目组成员必须是直接参加项目的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和实施者。项目参与人不得同时参与2项以上教改项目。
（6）支持校际间的交流与合作，鼓励高校吸收行业、企业人员参与教改项目。联合申请的项目需明确主持学校及项目主持人。
（7）项目主持人及参与人所在单位在经费和条件保障等方面有保证。
（8）已经被教育部、教育厅及其他单位批准立项的项目及其子项目不得重复申报。已获得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的项目没有重大创新的不得再申报。
四、申报要求
（1）各高等学校要加强对项目的领导与支持，做好组织申报工作。
（2）各校要组织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认真研究“教改项目立项指南”（附件1），按照统筹规划的原则，有针对性的进行选题申报。各校要严格审核项目申报条件，杜绝一题多报、重复申报等现象发生。
（3）计划数额与申报限额：2009年计划立项500项。“211”学校每校限报15 项；其他本科院校每校限报10项，国家示范建设高职院校每校限报15项；省示范建设高职院校每校限报10项；独立设置高职院校每校限报5项；本科独立学院和本科院校下设高职院每校限报3项。获得第六届国家教学成果奖的学校可适当增加申报名额。
 五、项目管理
（1）教改项目立项研究周期一般为两年，特殊情况经教育厅审核同意后可适当延长，原则上不超过3年。
（2）教改项目实行两级管理：教育厅负责教改项目的组织遴选和成果验收；项目主持人所在学校负责项目申报条件审核、过程管理、结题初审。
 （3）教改项目立项研究期内，无故不能完成研究任务或自行中止的项目，按规定予以撤销。

六、申报材料
（1）《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请书》（附件2）一式1份（纸质）。
（2）《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请书》及相关佐证材料的电子光盘一式6份（每项项目单独刻录），光盘上要建文件目录，目录要清晰，便于浏览。佐证材料主要指：项目主持人和主要参与人近三年内教育教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与项目相关的获奖证书、正式出版或发表的论著等。
（3）《辽宁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报汇总表》（附件3），每校1份，并附电子版。
（4）申报教改项目的正式文件，每校1份（纸质）。
七、材料报送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1）报送时间：2009年11月5日8:00～16:30（中午不休息），逾期申报不予受理，教师个人申报不予受理。
（2）报送地点：沈阳工程学院教学楼C座202房间。
（3）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联系人：孙  杨  联系电话：024-86896698（本科）

柳秋佳  联系电话：024-86893965（高职）

沈阳工程学院：

联系人：张小辉  联系电话：024-31975228
王奡娟  联系电话：024-31975243
附件：
1．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指南
2．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请书
3．辽宁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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